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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

教学名师评选办法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增强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努力提高人才培

养质量，表彰长期在教学第一线教书育人，在教学改革和教科研工作中做

出突出贡献，以及在工学结合、校企合作方面发挥重要带头作用的“双师

素质”教师，努力建设一支师德高尚、业务精湛、富有创造精神和创新能

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，结合学院具体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评选范围及条件

1、在本院连续任教三年以上并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专任教

师。

2、政治素养好，教学能力强，学术造诣高，师德高尚，为人师表，

在省内高职院校相关专业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。

3、近三年至少获得一次学院“教学优秀奖”。

4、近三年考核等级均为“称职”以上，其中至少一年为“优秀”。

5、应为学院“骨干教师”，专业教师应为学院“双师素质”或“双师

型”教师。

6、近三年无违法违纪行为和教学事故。

二、评选原则

1、“教学名师”荣誉称号三年有效，期满后可继续参评。

2、每年评选一次，一般学年末评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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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每次评选每个系（部）可推荐 1-2 名候选人。

三、评选程序

1、符合条件的教师向所在系部提出申请并填写《广州华南商贸

职业学院教学名师候选人推荐表》(见附件)，提交相关材料。

2、由所在系部择优推荐，教务处、督导室审核，人事处进行资格审

查。

3、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对候选人进行评选，评选结果

张榜公示。

4、公示一周后如无异议，由院长办公会议研究审定，并报董事会批

准，发文表彰。如有异议的复审。

四、奖励办法

对获得“教学名师”的教师，学院授予“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教学

名师”荣誉称号，颁发荣誉证书，给予一次性奖励 2000 元。

本办法从颁布之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教学名师候选人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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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

教学名师候选人推荐表

姓 名

系部名称（盖章）

填 表 时 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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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人事处制

填 表 说 明

1. 本表用钢笔填写，也可直接打印，不要以剪贴代填。字迹要

求清楚、工整。

2. 封面编号由学院人事处统一编写。

3. 申请人填写的内容必须真实、可靠。

4. 如表格篇幅不够，可另附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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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名 出生年月

政治面貌 民 族 性别

从教年限(年) 主要授课

职业资格及等级 专业技术资格

职务 是否专业带头人

是否双师素质教

师（含双师型）
是否骨干教师

近 3年获得教学

优秀奖时间

年
近 3年获得院级

以上优秀年度

年

年 年

年 年

近 3年考核结果

等级

年 不称职 基本称职 称职 优秀

年 不称职 基本称职 称职 优秀

年 不称职 基本称职 称职 优秀

主要工作经历

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所从事专业领域及岗位

论

文

题目 本人位次 出版社及出版时间 刊物名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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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研

课题

课题名称 本人位次 课题来源 完成时间

科

研

成

果

课题名称 获奖等级 院级/省级/国家级 本人位次

社

会

服

务

技术服务或横向课题 完成时间 经费（元） 是否主持

主持人

候

选

人

近

三

年

总

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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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选人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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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报

系 部

对 候

选 人

的 推

荐 意

见

（公章）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

教 务

处 意

见 （公章）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

人事

处意

见

（公章）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

学院

教学

工作

委员

会

学术

委员

会意

见

（公章）

主任签名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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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长

办公

会审

批

院长签名： 年 月 日

董事

会审

批
（公章）

董事长签名： 年 月 日


